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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110 年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家庭托顧服務輔導方案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109 年度一般性獎助經費申請獎助項目

及基準」辦理。（依衛生福利部公告 110 年度補助基準為主） 

(二) 雲林縣 110 年度長期照顧 2.0 整合型計畫。 

 二、目的： 

   (一)銜接地方政府及托顧家庭，完善服務制度：透過輔導單位，連結公部門

及基層服務單位，完善家庭托顧服務制度。 

   (二)個別化督導托顧家庭，提升服務品質：運用輔導團機制，個別督導托顧

家庭服務，激發照顧量能，提升家庭托顧服務品質，保障受照顧者權

益。 

   (三)協助托顧家庭營運，確保永續經營：透過輔導團隊，培植在地托顧家庭

營運能力，落實在地服務，永續推動家庭托顧服務。 

三、 計畫期程： 

(一) 計畫執行期間：自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 109 年度已辦理家庭托顧服務輔導之承辦單位，如逾 110 年 1 月 1 日始

審核完畢，為服務連續性，期程仍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算。 

四、辦理資格：  

   (一)輔導單位辦理資格 

       下列單位以106年度以前辦理家庭托顧服務提供單位者為優先： 

       1.除家庭托顧服務外之長照服務特約機構、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 

   2.財團法人、公益社團法人。 

   3.社會福利團體、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4.醫療機構、護理機構、醫療法人。  

   5.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二)輔導人員資格： 

        1.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醫學、護理、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營養、

藥學、公共衛生、老人照顧等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  

       2.專科以上學校，非屬社會工作、醫學、護理、職能治療、物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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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藥學、公共衛生、老人照顧等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

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且具一年以上

老人、身心障礙或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  

       3.高中(職)學校護理、老人照顧等相關科、組畢業，且具三年以上老人、

身心障礙或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 

五、計畫內容： 

   (一)布建目標： 

       1.110 年全縣預計新設立 9 處托顧家庭，以尚未布建之鄉鎮優先設立。  

       2.新設立托顧家庭： 

        (1)尚未布建家托的鄉鎮：東勢鄉、二崙鄉、大埤鄉、土庫鎮，每鄉鎮最

多 2 處。 

(2)布建尚未達 2 處之鄉鎮：西螺鎮、林內鄉、虎尾鎮、崙背鄉、臺西鄉、

莿桐鄉、褒忠鄉，每鄉鎮最多 1 處。 

       3.110 年不予設立鄉鎮：口湖鄉、斗六市、北港鎮、四湖鄉、麥寮鄉、古

坑鄉、元長鄉、斗南鎮、水林鄉。 

       4.本縣 109 年托顧家庭共 43 處：口湖鄉(7)、斗六市(6)、北港鎮(6)、四湖

鄉(6)、麥寮鄉(3)、古坑鄉(2)、元長鄉(2)、斗南鎮(2)、水林鄉(2)、西螺

鎮(1)、林內鄉(1)、虎尾鎮(1)、崙背鄉(1)、臺西鄉(1)、莿桐鄉(1)、褒忠

鄉(1)、東勢鄉(0)、二崙鄉(0)、大埤鄉(0)、土庫鎮(0)。 

(二)原已設立托顧家庭：109 年本縣共設立 43 處托顧家庭，分為 3 個輔導團，

每單位限申請 1 個輔導團。 

輔導團 編號 長照機構 鄉鎮市 

輔導團 A 
1 

雲林縣私立長安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斗六市 

2 
雲林縣私立林頭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斗六市 

3 雲林縣私立萬迦社區長照機構 斗六市 

4 雲林縣私立石榴社區長照機構 斗六市 

5 雲林縣私立如家社區長照機構 斗六市 

6 
雲林縣私立桐安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莿桐鄉 

7 
雲林縣私立宜馨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古坑鄉 

8 雲林縣私立永光社區長照機構 古坑鄉 

9 雲林縣私立育佳社區長照機構 林內鄉 

10 雲林縣私立慧安社區長照機構 西螺鎮 

11 雲林縣私立後安社區長照機構 麥寮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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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雲林縣私立虎尾社區長照機構 虎尾鎮 

13 雲林縣私立華安社區長照機構 斗南鎮 

14 雲林縣私立琉璃社區長照機構 斗南鎮 

15 雲林縣私立騏恩社區長照機構 北港鎮 

輔導團 B 
1 

雲林縣私立箔子寮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四湖鄉 

2 雲林縣私立詠淳社區長照機構 四湖鄉 

3 雲林縣私立淑滿社區長照機構 四湖鄉 

4 雲林縣私立玩蓉社區長照機構 四湖鄉 

5 雲林縣私立湖寮足額樂社區長照機構 四湖鄉 

6 雲林縣私立松源社區長照機構 四湖鄉 

7 
雲林縣私立崙東中山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口湖鄉 

8 
雲林縣私立下崙中和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口湖鄉 

9 雲林縣私立吳義雄社區長照機構 口湖鄉 

10 雲林縣私立喜樂社區長照機構 口湖鄉 

11 雲林縣私立素勤社區長照機構 口湖鄉 

12 雲林縣私立樂活社區長照機構 口湖鄉 

13 雲林縣私立宜家社區長照機構 北港鎮 

14 雲林縣私立庭雅社區長照機構 北港鎮 

15 雲林縣私立小蘋果社區長照機構 北港鎮 

16 雲林縣私立大有社區長照機構 崙背鄉 

17 雲林縣私立小可社區長照機構 臺西鄉 

18 
雲林縣私立水北中庄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水林鄉 

19 雲林縣私立青松社區長照機構 褒忠鄉 

20 雲林縣私立晶鈿社區長照機構 斗六市 

21 雲林縣私立麥豐社區長照機構 麥寮鄉 

輔導團 C 
1 

雲林縣私立劉厝蔡玉秀社區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北港鎮 

2 
雲林縣私立劉厝蔡麗英社區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北港鎮 

3 
雲林縣私立梧南李家華社區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口湖鄉 

4 
雲林縣私立劉厝黃秋月社區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元長鄉 

5 
雲林縣私立維晴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元長鄉 

6 
雲林縣私立水南陳淑雅社區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水林鄉 

7 
雲林縣私立雷厝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麥寮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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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執行內容： 

       輔導單位將成為主管機關與托顧家庭間業務聯繫的溝通橋樑，同時協助

轄管分區托顧家庭辦理法定事項及一般庶務工作，說明如下：  

       1.協助有意願者設立托顧家庭：  

        (1)發掘潛在托顧家庭服務提供者。  

        (2)協助照顧服務員檢核住家之照顧服務環境等相關中央訂定之設立標

準程序。 

        (3)協助托顧家庭取得設立許可。  

        (4)協助托顧家庭發展替代照顧機制及輔導托顧家庭評鑑相關資料。  

        (5)協助托顧家庭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

之規定。 

       2.協助托顧家庭帳務管理：包括服務費用收取、費用申報、核銷、稅務

等相關事宜；有關費用申報所需文件，應參照衛生福利部訂定之「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長期照顧服務提供者特約簽訂及費用給付及

支付基準作業要點」。  

       3.協助托顧家庭辦理相關行政作業：  

        (1)協助托顧家庭管理服務紀錄：輔導托顧家庭撰寫、依法保存個案服

務紀錄，並隨時更新。 

        (2)協助托顧家庭訂定收費規定：輔導托顧家庭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之

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向民眾收據服務費用，並函報主管機關備

查。  

        (3)協助托顧家庭訂定員工、個案及家屬申訴管道及流程。  

        (4)協助托顧家庭發展轉介機制。 

        (5)協助托顧家庭服務人員減少職業災害與強化工作技巧。  

        (6)統計轄管分區內托顧家庭每月服務成果，並於服務次月 5 日前繳交

服務成果月報表予主管機關。  

        (7)協助托顧家庭完成長照人員登錄作業並於人員異動30日內檢附相關

資料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8)其他相關法規訂定之內容，應盡輔導及提醒之責任。  

       4.協助托顧家庭辦理相關系統作業：協助照顧服務員於照顧服務管理資

訊平臺、衛福部費用支付審核系統等系統進行相關服務資料維護作業。  

       5.協助托顧家庭處理相關契約事宜：  

        (1)協助托顧家庭與主管機關簽訂特約契約，成為地方特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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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協助托顧家庭簽訂個案服務契約。  

       6.協助家庭托顧服務媒體露出及相關宣導，並應以主管機關立場撰寫相

關文稿，適時呈現主管機關角色。  

       7.訂定托顧家庭輔導流程，撰寫輔導紀錄並於每季（4、7、10 及 12 月 

10 日前）函報主管機關。 

六、評選標準：  

 

 

 

 

七、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補助基準參照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一般性獎助經費申請獎助

項目及基準」之規定，補助費用及標準如有變更或其他規定事項，悉依

衛生福利部公告相關補助基準為主﹔本府得依衛生福利部獎助經費調整

獎助額度。 

   (二)每一輔導團每年至少應新增一處托顧家庭，並完成特約程序，未達成者，

設有獎助經費繳回機制，倘若 110 年 9 月底前未新增托顧家庭，將不

補助 10-12 月輔導開發或培植托顧家庭獎助款；但輔導團仍應繼續輔

導、開拓家庭托服務。 

   (三)本案受獎助單位得專案免自籌。 

   (四)經費及工作項目： 

評選項目 指    標 配 分 

1.組織量能(25%) 
1.組織健全性（含工作團隊組織配置，輔導人力

應採 1：6 之人力配置）。 
10 

2.輔導人力長照相關經驗。 5 

3.過去服務績效（服務項目、受益人數、社區網

絡經營、其他成果等），具有持續營運的能力，

具備平台和核心營運之服務模式。 

10 

2.在地長照需求及

照顧服務資源分

析(25%) 

在地長照需求與資源瞭解及媒合情形。 25 

3.服務規劃(30%) 

 1.開發個案、服務人數及服務流程等規劃。 10 

 2.與潛在有意願申請單位的輔導策略。 10 

 3.與新申請單位輔導規劃。 10 

4.服務品質(20%) 
 1.服務對象權益保障機制及申訴處理流程 10 

 2.教育訓練與督導機制的適當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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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期限： 

請於 109 年 12 月 11 日前檢附相關文件送(寄)達。 

寄送地址：雲林縣衛生局長期照護科 (640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 34 號) 

 九、審查方式： 

    採專家會議審查方式，總平均分數達 80 分以上通過審查，依據審查會議結

果函知錄取單位。 

十、申請應備文件： 

應備文件如為影本請註明「與正本相符」並核章，裝訂成冊密封寄送至雲

林縣衛生局長期照護科。 

    (一)申請表：如附件申請表。 

    (二)計畫書：請參閱附件範例；新申請單位請檢附一式 6 份，既有單位請 

        檢附 6 份。 

    (三)經地方政府合法立案之組織/機構證明文件： 

       1.以公益為目的設立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社會福利團體： 

        (1)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或核准設立（立案）之證明

文件影本。 

        (2)章程或規程。 

        (3)法人另需附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工作項目 經費項目 

輔導已取得特約

之托顧家庭 

(1) 每輔導一托顧家庭每年最高獎助新臺幣十五萬

元；如托顧家庭取得特約時間未滿一年，視取

得月份按比例支付獎助額度。  

(2) 每輔導一托顧家庭之獎助項目包括:輔導費、保

險、提撥勞工退休金、輔導交通費(每月最高獎

助新臺幣四千元)、業務費(不含專業服務費、油

脂、審查費、國外旅費、聘請國外顧問、専家及

學者來台工作費用)、設備費、管理費等。 

輔導開發或培植

托顧家庭 

(1) 輔導開發或培植托顧家庭:每一輔導團每月最高

獎助新臺幣一萬元。 

(2) 每年最高獎助新臺幣十二萬元;獎助項目包括:輔

導費、保險、提撥勞工退休金、輔導交通費(每

月最高獎助新臺幣四千元)印刷費、材料費、郵

電費、文具紙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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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1)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或核准設立（立案）之證明

文件影本。 

        (2)章程或規程。 

        (3)法人另需附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3.醫事機構： 

        (1)開業執照影本。 

        (2)法人另需附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4.社會工作師事務所：開業執照影本。 

十一、上述文件送達後，本府保有最後審查權，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履約期間應配合本府相關政策及長照業務推展，提供相關資料及接

受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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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雲林縣政府 110 年度家庭托顧服務輔導方案實施計畫申請表（一） 

申 請 單 位  
核准機關 

日期文號 
 

會 （ 地 ） 址 （詳列村里鄰）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職稱 
 
姓名  承辦人  電 話  

（申請單位用印、負責人簽章） 

計 畫 

名 稱 雲林縣政府 110 年家庭托顧服務輔導方案實施計畫 
預定完

成日期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預 

期 

效 

益 

（請填寫具體數據） 

計畫總經費  
申請雲林縣政府

獎助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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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110 年度家庭托顧服務輔導方案實施計畫 

一、 計畫緣起（家庭托顧服務需求、家庭托顧資源佈建情形） 

二、 依據 

三、 計畫目標 

四、 計畫執行期間：自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五、 辦理單位 

六、 計畫內容 

（一） 服務資源盤點 

＃ 
托顧家庭/

負責人 
鄉鎮市區 

可服務

人數 

已服務

人數 

替代照顧措施/與社區資

源連結情形 
備註 

範例 ○○○ ○○鄉  4 

1. 設有 1 名替代照顧

者。 

2. 與○○日照中心/衛生

所有合作約定。 

資源不

足區 

1       

2       

3       

4       

（二） 預期托顧家庭佈建目標及服務人數目標 

（三） 服務規劃（含服務分區、服務對象、服務內容、佈建規劃、輔導作

為、服務流程、宣導策略、合作機制、執行進度）。 

（四） 執行方式（請敘明預計如何結合民間團體推動家庭托顧服務、與家庭

托顧服務中心之分工合作方式等） 

（五） 服務品質管理：服務人員之完整職前及在職訓練及考核機制、服務品

質與環境安全監控及維護作法或機制及服務對象權利維護事項（權利

義務關係及申訴處理）。 

（六） …（自行增加） 

七、 經費概算 

經費項目 計算基準 申請獎助經費 

   

   

   

計畫總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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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預期效益 

（一） 現行○○處托顧家庭，110 年預計開發○○處托顧家庭、服務○○名個案。 

（二） …（自行增加） 

                                                                                                              


